
 

 

 

 

关于分步有序恢复教育教学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各单位、附属医院： 

根据学校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关于逐步恢复教学、生活秩序

的通知》精神，学校决定从 11 月 10 日起分步有序恢复教育教学秩

序，关于教学工作恢复调整的具体实施方案见附件，请按实施方案做

好相关工作安排和调整，具体分阶段实施的时间节点如有变化，届时

以学校通知为准。未尽事宜请与教务处保持联系。 

 

附：河西学院新冠肺炎疫情防范区状态下教学工作调整实施方案 

 

 

河西学院疫情防控指挥部教学保障组 

                               2021 年 11 月 9 日 



河西学院新冠肺炎疫情防范区状态下 

教学工作调整实施方案 

（2021 年 11 月 9 日） 

2021 年 10 月下旬，因受新型冠肺炎疫情影响，学校全面转为在

线教学。目前，疫情防控形势趋于稳定，为了保障教学工作的顺利进

行，学校根据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防控要求和工作部署，按照

甘肃省教育厅关于高校教学工作的安排意见。学校防控等级调整后，

在切实做好防范区管控和后续常态化防控工作，保障校园稳定安全的

情况下，对教育教学工作进行实时适度调整。学校将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起分步实施线下线上相结合教学模式，根据学校实际情况，特

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科学统筹调整安排教学工作，分步分时有计划地恢复线下教学工

作，保障校园安全和教学工作顺利有序开展，更好完成学期教学工作

任务。 

二、实施方案 



（一）第一阶段（11 月 9 日-11 月 14 日），减少校内学生在宿舍

楼的聚集，逐步实现校内有序流动。实施以线上为主、线上线下混

合、融合式等教学模式，教学时间不变。学生下课后必须尽快返回宿

舍。就餐、打水的时间和模式，坚持目前实施的以宿舍楼为单位错峰

集中打饭、打水模式。 

1.理论课课堂教学 

任课教师在教室实施以线下为主、线上线下混合式或融合式教

学模式（教师在教室线下授课，同步在线直播；需要视频的老师，请

自备摄像头），不能正常返校上课的教师继续坚持在线教学。要求：

班级人数在 30 人以上的班级，实施分组、同步线上线下教学。学生

以宿舍为单位，分为 A、B 两组，A 组在教室内线下教学、B 组在宿

舍，隔天轮换。每组要指定负责人，负责组织在教室或宿舍的学习，

个别教师不能到校线下教学的，由各组负责人负责打开教室内的设

备，与教师连线，组织共同学习。校外以及集中留观的学生同步线上

学习，晚自习学生自主安排，也可按分组去教室学习。教师要授课

时，要注意关注在线学习的同学，线上学习与现场学习的学生共同在

线完成课程平时考核、教学内容讨论、答疑辅导、提交作业等教学环

节。各学院要根据实际做好分组安排和教学组织。参加线下教学的学



生须在教室内间隔入座，前后左右间隔确保在一米以上，全程佩戴

口罩，教室要开窗通风。 

30 人以下的班级根据教室的现状确定，教室座位不固定，能满

足间隔距离条件的班级可不分组外，其他情况，按以上实行分组交替

线上线下同步混合式授课模式。 

各位任课老师要提前做好任课教室内的教学设备的调试和线上教

学测试工作，保障顺利实施混合教学，若设备出现问题请及时与教务

处联系处理。教务处将督促检查教材、教学场地、教学设备运行及学

生返校后各项教学准备工作等。 

2.实验、实践课教学 

在室内进行的实验、实践教学，请各学院根据前期调整安排情况

和实验室分布等实际集中安排，可参照理论课教学模式进行错峰和分

组进行，实验教学安排要全部进入教务管理系统。实验教学过程中要

加大学生的间隔距离，个别实验根据实验条件可适当增加分组数量，

减少同组学生数，增加实验教学轮次等，调整后超出正常实验教学工

作量的要事先沟通报备。部分实验还可继续试点虚拟仿真实验，要强

化实验前期准备和网上答疑辅导力度等。各实验室要加强安全管理，

全员、全过程做好防护工作。 



室外进行的教学实践和实习活动，要避免人员高度聚集，适当分

组进行，要完善现有校内专业实验平台和实习基地，开展好校内实

习。校内实验实习要全员、全过程做好防护工作，切实保障师生安

全。 

3.公共体育课教学 

公共体育课坚持以加强身体锻炼、增强学生体质为主，体育学院

要安排任课教师在授课期间要根据学生选报俱乐部活动的实际，适时

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分组开展运动和锻炼，教学期间要保证学

生间隔距离和人员密度，以顺利完成教学任务。课程考核建议根据学

生掌握动作技术熟练程度、学习态度、练习过程等因素，按照身体素

质、技能考核和技能考核等方面予以综合考核评价。 

4.实习工作 

实习工作维持目前状态，已暂停的实习继续暂停，恢复时间根据

各地属地疫情防控要求和实习单位的要求，另行确定。 

5.期中考试安排 

各学院根据实际调整考试模式、可以采取线上考试、非标准答案

考试等形式进行，暂不建议组织线下集聚性的闭卷考试。 

6.其他需要特殊安排的课程 



原计划本学期安排的学科竞赛等其他教学活动，暂不做安排。各

类校外考试根据上级调整安排执行。以上教学时间的安排将根据上级

主管部门要求和学校实际情况适时做出调整，实际以学校正式通知为

准。 

教学期间若出现学生发热等异常情况，按教学期间异常应急处理

流程(见附件 1)处理。 

（二）第二阶段（11 月 15 日-11 月 21 日），有效减少校内学生

在宿舍楼的聚集，恢复校内有序流动。继续实施以线上线下混合教

学，教学时间不变，教师要继续关注参加线上学习学生的情况，加强

指导和辅导，保证不掉队。校内学习的学生下课后要尽快返回宿舍，

不得在校园扎堆聚集，就餐模式、打水时间，根据属地和省教育厅的

安排配合调整。 

理论课的课堂教学，可根据教室的实际，条件允许的，可适度增

加教室内线下上课人数，但须保证安全距离。 

实验、实践课和体育课模式不变。暂停的实习工作根据属地要求

和实习单位实际，逐步恢复，一地一议，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请相关

学院和教务处沟通协同，确定方案，报学校同意后实施。 



（三）第三阶段（11 月 22 日以后），正常恢复校内教室内的线

下教学。教师要抓住基于进行教学改革的探索和实践，建议继续坚持

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或融合式教学，实施课堂教学创新，促进教学

质量提升。学生管理、就餐模式、打水时间，根据属地和省教育厅的

安排配合调整，与学校相关部门根据实际调整确定。 

三、相关要求 

   （一） 结合此次疫情，各学院要继续安排和指导教师在教学中将

心理健康健康教育和课程思政融入教学过程，将感悟生命，相信科

学、承担使命、勇于奉献等主题融入日常教学，进一步增强学生“四

个自信”，激发学生的爱党、爱国、爱校的激情，充分发挥课程思政

育人作用。  

（二）结合前期线上教学取得的成效，要持续引导教师、学生转

变教与学的理念，提升师生的教学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持续推进我

校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度融合，促进教学现代化。 

（三）其他不可预料或随机出现的教学相关问题，请随时与教务

处联系、协调解决。 

 

 



                         

 

 

教学期间出现异常情况应急处理流程 

 

  

  

 

  

 

 

 

 

值班室通知值班员前往教室进行处置 

学生报告感觉体温异常 

学生自选继续上课或回宿舍

休息；并提醒学生自行注意

监测体温等情况，随时报告 
值班员带离教学楼，要求学生自行前往

校医院值班点接受诊察，并通知学院值

班人员和校医院值班人员。其他师生正

常上课，并等候医院检查结果。 

其他学生正常下课 

师生转移到隔离观察点，按相应程序处置； 

教学楼管理人员对教室进行消杀等处置。 

教师呼叫教学楼总值班中心，通知值班员前来处置

教学楼值班员带测温设备及防护用品到达教

室，对感觉异常学生实施体温监测，并为异常

学生及教师更换医用外科口罩加强防护处置。 

体温正常/体温不正常 

结果正常/结果不正常 



                

                                 


